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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及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发布 2022 年度韶关市生态环境状况

公报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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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环境状况

（一）大气环境

1.市区空气质量

2022 年，韶关市区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（以

下简称为“年均值”）为 11 微克/立方米、二氧化氮年均值为 15

微克/立方米、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年均值为 35 微克/立方米、

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值为 22 微克/立方米、一氧化碳日均值第

95 百分位数为 0.9 毫克/立方米、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浓度第 90 百

分位数为 155 微克/立方米，以上指标均优于国家二级标准。全

市全年空气质量指数优、良天数为 336 天，优良率 92.1%。

二氧化硫:市区日均值范围为 5～20 微克/立方米，日均值超

标率为 0；市区年均值为 11 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国家一级标准（20

微克/立方米）。与上年比较，年均值上升 2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

上升 22.2%。其中武江区的碧湖山庄测点升幅最大，该测点年均

值上升 2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 25.0%；年均值最高的测点为市

八中测点，为 11 微克/立方米。

二氧化氮:市区日均值范围为 4～37 微克/立方米，日均值超

标率为 0；市区年均值为 15 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国家二级标准（40

微克/立方米）。与上年比较，年均值下降 4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

下降 21.0%。其中浈江区的园林处测点降幅最大，该测点年均值

下降 4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22.2%；年均值最高的测点为曲江

区的曲江监测站测点，为 19 微克/立方米。

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:市区日均值范围为 4～93 微克/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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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日均值超标率为 0；市区年均值为 35 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国

家二级标准（70 微克/立方米）。与上年比较，年均值下降 4 微

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0.2%。其中武江区的碧湖山庄测点降幅最

大，该测点年均值下降 5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2.2%；年均值

最高的测点为曲江区的曲江监测站、武江区的碧湖山庄测点，均

为 36 微克/立方米。

细颗粒物（PM2.5）:市区日均值范围为 3～83 微克/立方米，

日均值超标率为 0.8%；市区年均值为 22 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国家

二级标准（35 微克/立方米）。与上年相比，年均值下降 2 微克/

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8.3 个百分点。其中浈江区的市八中测点降幅

最大，该测点年均值下降 3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2.5%；年均

值最高的测点为浈江区的韶关学院测点，为 23 微克/立方米。

臭氧:市区日最大 8 小时浓度范围 14～208 微克/立方米，日

均值超标率 7.1%；市区日最大 8 小时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为 155

微克/立方米，优于国家二级标准（160 微克/立方米，参照日最

大 8 小时平均）。与上年比较，年均值上升 15 微克/立方米，同

比上升 10.7%。其中曲江区的曲江监测站测点升幅最大，该测点

年均值上升 13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 17.0%；年均值最高的测

点为浈江区的市八中测点，为 160 微克/立方米。

一氧化碳:市区日均值范围为 0.4～1.1 毫克/立方米，日均

值超标率为 0；市区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为 0.9 毫克/立方米，

优于国家二级标准（4 毫克/立方米，参照 24 小时平均标准）。

与上年比较，年均值下降 0.1 毫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0.0%。其

中浈江区的市八中测点降幅最大，该测点年均值下降 0.2 毫克/

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8.2%；年均值最高的测点为曲江区的曲江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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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站测点，为 1.0 毫克/立方米。

2.各县（市）城区空气质量

我市七个县（市）空气质量各项污染物 2022 年平均浓度均

优于国家二级标准，其中乐昌的细颗粒物年均值最高，南雄的可

吸入颗粒物年均值最高，仁化的二氧化硫年均值最高，始兴的二

氧化氮年均值最高，新丰的一氧化碳日均值第 95 百分数最高，

乐昌的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最高。空气质量优

良率新丰第一，南雄、乳源并列第二，翁源第三。

二氧化硫：年均值范围在 6～12 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均优于

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（20 微克/立方米）。其中，仁化城

区最高，为 12 微克/立方米；乐昌城区最低，为 6 微克/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SO2年均值比对（单位：微克/立方米）

二氧化氮：年均值范围在 9～18 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均优于

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（40 微克/立方米）。其中，始兴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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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最高，为 18 微克/立方米；乳源、仁化城区最低，为 9 微克/

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 NO2年均值比对（单位：微克/立方米）

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：年均值范围在 27～34 微克/立方米

之间，均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（40 微克/立方米）。

其中，南雄城区最高，为 34 微克/立方米；乳源、新丰城区最低，

为 27 微克/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 PM10年均值比对（单位：微克/立方米）

细颗粒物（PM2.5）：年均值范围在 17～20 微克/立方米之间，

均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（35 微克/立方米）。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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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昌城区最高，为 20 微克/立方米；仁化城区最低，为 17 微克/

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 PM2.5年均值比对（单位：微克/立方米）

一氧化碳：日均值第 95 百分数范围在 0.9～1.2 毫克/立方

米之间，均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（4 毫克/立方米，参

照 24 小时平均标准）。其中，新丰城区的最高，为 1.2 毫克/立

方米；仁化、始兴城区最低，为 0.9 毫克/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 CO 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比对（单位：毫克/立方米）

臭氧：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在 127～154 微

克/立方米之间，均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（160 微克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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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方米，参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标准）。其中，乐昌城区最高，

为 154 微克/立方米；乳源城区最低，为 127 微克/立方米。

各县（市）城区 O3日最大 8小时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比对

（单位：微克/立方米）

（二）降尘与降水

1.降尘

市区降尘：韶关市区布设降尘测点 5 个（市八中、碧湖山庄、

园林处、韶关学院和曲江监测站），降尘每月集尘 28～31 天，

全年共测12个月。2022年市区五个监测点共采到60个降尘样品，

月降尘量范围为 0.60～2.70 吨/平方公里·月，季均降尘量范围

为 1.04～2.14 吨/平方公里·月，年降尘量均值为 1.49 吨/平方

公里·月，降尘各月均值低于广东省参考评价值（8 吨/平方公

里·月）。与 2021 年比较，年降尘量均值由 1.31 吨/平方公里·月

上升到 1.49 吨/平方公里·月，上升 13.7%。全年月降尘量超标

率为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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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区降尘浓度月变化

各县（市）降尘：南雄、乐昌、仁化、翁源、新丰、乳源及

始兴均开展了降尘监测。各县（市）降尘年均值均低于广东省参

考评价值（8 吨/平方公里·月），季平均和年平均超标率均为 0。

降尘年均值最小的为新丰县，降尘年均值最大的为乳源县。

各县（市）降尘季均值

2.降水

市区国控监测点降水状况：韶关市区布设 1 个国控降水监测

点，位于广东省韶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内。2022 年共采集样品

123 个，其中属于酸雨样品（酸雨暂行标准：pH 值<5.60）31 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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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雨频率为 25.2%，实测降雨量 1636.6 毫米，其中属于酸雨的降

雨量 270.5 毫米，占总水量的 16.5%。

市区国控降水监测点降水 pH 值范围为 4.22～7.43，最低值

出现在4月。降水pH值年平均值为5.84，高于酸雨暂行标准5.60。

降水 pH 值年均值比 2021 年（5.63）上升 0.21 个 pH 单位；市区

降水酸雨频率比 2021 年（16.5%）上升 8.7 个百分点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降水状况：南雄、乐昌、仁化、乳源、翁源、

始兴城区和曲江区各布设降水测点 1 个，监测点位均在各县（市、

区）环境监测站内。2022 年共采集样品 443 个，其中属于酸雨样

品 129 个（酸雨标准：pH 值<5.60）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酸雨统计

（三）水环境质量

1.江河地表水水质状况

2022 年，韶关市 10 条主要江河（北江、武江、浈江、南水

河、墨江、锦江、马坝河、滃江、新丰江和横石水）28 个市控以

上手工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100%，与 2021 年持平，其中Ⅰ类

比例为 3.57%、Ⅱ类比例为 89.3%、Ⅲ类比例为 7.1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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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水环境质量排名情况

2022 年，全市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为 3.1072，全省排名第 3，

较 2021 年上升 2 位。

2022 年，韶关市县（市、区）水环境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仁

化县、新丰县、武江区，排在后三位的是曲江区、南雄市、乐昌

市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环境质量排名

3.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

2022 年，韶关市级饮用水南水水库、武江十里亭（备用水源）、

曲江苍村水库以及县级始兴花山水库、仁化高坪水库、翁源园洞

水、南雄瀑布水库、乐昌张滩闸坝上游 780 米处、乐昌张溪水（备

用水源）、新丰鲁古河水库、新丰白水礤水库（备用水源）11 个

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均达到Ⅱ类以上，水质均为优，水质

达标率为 100%，保持稳定达标，与 2021 年持平。

2022 年，市级饮用水水源地南水水库水质为Ⅰ类，达标取水

量合计 8212.1 万立方米；十里亭（备用水源）水质类别为Ⅱ类，

达标取水量合计 493.0 万立方米；苍村水库断面水质为Ⅰ类，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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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取水量 2739.0 万立方米。

（四）声环境质量

1.区域声环境

2022 年，韶关市区及各县（市）共 8 个城区开展了昼间区域

声环境质量监测。全市 8 个城区共布设了 1195 个监测点位，覆

盖面积 100.93 平方公里，市区及各县（市）昼间区域声环境质

量平均值范围在 49.2～61.9 dB（A）之间。市区和各县（市）8

个城区的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如下图所示。其中，

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[标准值为≤50.0 dB（A）]2 个，

占 25.0%；二级的[标准值为 50.1～55.0 dB（A）]5 个，占 62.5%。

全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

2.道路交通噪声

2022 年,韶关市区及各县（市）共 8 个城区开展了昼间道路

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。全市共布设 172 个监测点位，监测道路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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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157.6 公里。市区及各县（市）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

声级范围在 64.0～68.4dB（A）之间。

乐昌、翁源、新丰、仁化、始兴、乳源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

度为一级[标准值为≤68.0 dB（A）]，道路交通噪声声环境质量

好；韶关市区、南雄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二级[标准值为

68.1～70.0 dB（A）]，道路交通噪声声环境质量较好。

全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

3.城市功能区声环境

2022 年，韶关市区开展了市监测站、景秀花园西区、市烟叶

复烤厂、金海马家居等四个功能区点位声环境质量监测，分别位

于 1、2、3、4 类功能区，每季度第二个月的 20 日之前监测一次

（24 小时连续监测），全年共监测 32 点次，昼间、夜间各 16 点

次，其中昼间达标 16 点次、达标率 100%，夜间达标 15 点次、达

标率 93.7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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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

二、措施与行动

2022 年，韶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

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坚持以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

核心，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统筹抓好污染治理、生态

保护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

上新台阶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

围绕“厂区变园区、产区变城区”、绿色矿业发展、生物多

样性保护、国家森林城市创建、万里碧道建设、土壤污染防治和

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特色亮点，实施《韶关市创建国家

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方案》，通过落实创建规划，补短板、

强弱项，全面推进创建工作，各项建设指标均达到要求。

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生态环境部命名韶关市为国家生态文明

建设示范区。我市成为广东省北部生态发展区首个获得该称号的

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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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成效显著

通过细化整改清单台账，压实责任，每月定期调度进展情况，

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提醒督促，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

馈问题整改工作。截至 2022 年底，全市 17 项整改任务，已完成

4 项,其余 13 项整改任务基本达到时序进度。

2022 年 7 月，我市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推动老工业

城市生态发展成效显著，被列为广东省“督察整改看成效”5 个

正面典型案例之一，上报生态环境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

室。

（三）坚持不懈抓好水污染防治

推动江河治理向支流河涌延伸。一是巩固提升国考断面水

质。狠抓畜禽水产污染整治，墨江出口水质改善为Ⅱ类；建立新

丰江水质综合整治“定期快报”制度，及时掌握水质综合整治情

况，推动新丰江马头福水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,符合东江流域

生态补偿水质改善目标考核要求。二是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

专项行动，纳入规范整治的 148 个排口中，完成整治 138 个，整

治率为 93.24%，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（70%）。三是加强饮用水

水源地水质保护。新增完成 42 个镇、村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

定，全面完成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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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向区域城乡均衡覆盖。一是加快补齐

污水处理能力短板。翁源县县城罗坑水污水处理厂、乳源瑶族自

治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和乐昌市坪石镇污水处理厂（二

厂）均已完成建设，进入试运行阶段，完成新增城市（县城）污

水处理能力 2 万吨/日，新增镇级污水处理能力 1 万吨/日的年度

目标。二是加快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。1-12 月，全市新增城市

（县城）污水管网 172.97 公里，年度目标完成率 172.1%；新增

镇级污水管网 154.63 公里，年度目标完成率 769.3%；全市城市

（县城）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完成 40.42 公里，年度目标完成率

538.9%。

（四）持之以恒抓好大气污染防治

深化工业污染源治理。一是推进涉 VOCs 企业综合整治。推

进涉 VOCs 企业 31 家治理设施升级改造；推进涉 VOCs 企业“一

企一策”整治与深度治理，完成省重点监管企业 13 家、市重点

监管企业 63 家“一企一策”验收；累计完成 75 家企业编制 VO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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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治理手册并完成深度治理工作；严格落实国家产品挥发性有

机污染物含量限值标准，开展全市生产领域涂料、粘胶剂产品质

量监督抽查，共抽查相关产品 33 款。二是推进工业炉窑专项治

理。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改造，完成韶钢烧结机和焦炉烟气脱硫

脱硝改造并投运、炼钢厂和炼铁厂除尘改造、6 号烧结机配套除

尘设施超低改造。三是推进水泥行业除尘脱硝改造。实施乐昌中

建材水泥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烟气除尘脱硝系统优化，基本完成

窑尾脱销系统低氮燃烧改造。

深化移动污染源治理。推动加油站和储油库 VOCs 减排。倡

导社会在污染天气管控应对期间夜间加油。强化机动车污染管

控。一是开展机动车遥感监测监管，全市共设立遥感监测点位 7

个，2022 年遥感监测柴油货车 24886 辆次，覆盖率 70.3%。二是

全面加强联合路查路检力度，设立路检路查点开展行动 36 次，

共检查机动车 447 辆。三是深入推进用车大户入户检查，对遥感

监测超标率 10%以上的重点用车大户实施入户检查，共检查营运

柴油车用车大户 16 家、柴油车 85 辆。四是严格非道路移动源排

污监管，持续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及编码登记工作，累

计编码登记 2356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深化大气面源污染治理。一是深化扬尘精细化管控。紧盯建

筑工地、道路、堆场等重点区域，严格执行“6 个 100%”“一不

准进、三不准出”制度。二是强化污染天气应对管控。韶关市生

态环境局联合市气象局每周开展空气质量会商工作，预测区域环

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，及时启动污染天气管控，采取重点企业限

排、加大环卫保洁力度、机动车区域限行、施工工地停止土方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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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及运输等应急减排措施，精准开展联防联控。2022 年共启动

23 次污染天气管控，共计 62 天。

（五）因地制宜推进土壤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

2022 年度，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5.54%，重点建设

用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%，全市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和医疗废

物安全处置率达 100%。

做好区域固体废物（危险废物）污染防治。一是开展平台填

报数据审核，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平台重点及简化管理单位危险

废物年度申报完成率 100%；积极推进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能力建

设，完成韶关市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固体废物（韶关鸿丰绿色工

业服务中心）项目。二是印发实施《韶关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

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指导帮扶各地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

管理工作，提升区域危险废物规范治理水平。三是加快推动生活

垃圾处理设施建设，稳步推进南雄市垃圾分类资源化回收利用项

目、翁源县循环经济环保园项目、南雄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漏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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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能力提升项目，完成升级改造花拉寨、新丰县生活垃圾填埋

场渗滤液处理设备。

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。一是常态化开展耕地分类管理工

作，严格管控类耕地已全部调出永久基本农田；建立省级农产品

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反馈跟踪机制，有序开展全市受污染耕地土壤

和农产品协同监测。二是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，保障人居环境

安全。更新 2022 年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负面清单，公布

2022 年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；共计开展 52 个地块土

壤环境信息联动管理和 27 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管理。三是

持续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。全面启动并完成省级及其他类别的化

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，对 68 个企业地下设施防

渗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和现场核实，防控区域企业污染地下水风

险。

（六）长效长治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

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坚持科学治理、建管并重，截

至 2022 年底，已完成 6271 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完成率

56.4%；全市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4866 座。

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。全市乡镇实现了企业运

作、政府监管、群众监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，农村保洁覆盖面和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%，干净整洁村以上达标率

100%。

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。持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，将

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纳

入县级乡村振兴考核事项，开展畜禽粪污集中收运和专业化能源

利用试点，创新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方式，提升畜禽粪污能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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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料化价值。

强化农业废弃物回收与利用。探索建立以“市场主体回收、

公共财政扶持”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，在武江、

南雄、仁化、翁源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，2022 年回

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173 吨，无害化处理 192.8 吨；在南雄和始兴

开展烟用地膜回收清除行动，发放烟用地膜回收专项补贴，鼓励

地膜回收；推广以“一主两辅”为主的秸秆利用方式，促进农作

物秸秆综合利用，2022 年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0%左右。

（七）努力提高项目审批及服务企业效能

严格把好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准入关，提前介入、优化环

评审批服务，保障重点项目建设。一是持续开展环评制度改革。

修订印发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管理制度》《韶关市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》，探索建立市、县分区管

理环评审批工作机制，提升环评审批效率。二是着力环评审批提

速增效。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建立环评审批“绿色通道”。

持续贯彻落实建设项目在符合有关要求的条件下，实施环评豁

免、备案、承诺制审批、简化环评编制内容、共享环评基础数据

等改革措施。主动跟踪对接重大项目，做好精细化保障措施，派

专人跟踪重点项目环评进展，推动重大项目顺利落地。三是强化

生态环境要素保障。印发实施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全市

重大投资项目环评服务工作的通知》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

发<韶关市承接产业有序转移生态环境保护支持措施>的通知》

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评制度落实情况监督

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，进一步强化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要素保障，

优化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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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全市办理各类新建项目环评审批 303 份（其中报告书

56 份、报告表 247 份），登记表备案管理 463 份，审批通过和备

案的建设项目总投资 426.4 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4.85 亿元。办

理排污许可证核发 423 份、城市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

续施工作业审批核发 113 份、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 34 份、危险

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2 份，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 3 份。

（八）不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

强化科技支撑，优化执法监管方式。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查、

在线监控、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检查，落实生态环境

执法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和包容审慎监管，对守法企业“无事不

扰”，发挥正面激励作用。组织开展交叉执法、专项执法检查和

执法稽查，确保环境安全。2022 年，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出动

15293 人次，检查企业 6708 家次,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74 宗，

处罚金额 1008 万元，责令整改企业 174 家次。共受理群众反映

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信访件 2632 宗，处理率 100%，按期办结率

100%。

规范治理和监督帮扶。加强执法稽查,组织开展案卷稽查 2

次，抽查各县(市、区)分局行政处罚案卷 28 宗。实施审慎监管,

对违法情节轻微、主动改正的企业,依法减轻或免于处罚。2022

年,全市有9家违法企业在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、

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,依法降低处罚,降低幅度为处罚金额的

30%-50%;22 家违法情节轻微、主动改正的企业依法免于行政处

罚。印发《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(2022

年版)》,进一步明确综合执法改革后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处罚和

行政强制事项,推动公正文明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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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不断提升生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

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化解工作，建立生态环境领

域重大风险工作台账,每季度进行台账调度,督促各相关单位落

实各项风险防范化解工作。开展生态环境信访积案难案包案化解

工作，建立 2022 年生态环境信访积案难案工作台账,落实领导包

案,明确化解时间、化解标准和责任部门,为召开党的二十大创造

和谐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。

举办 2022 年韶关市南水水库饮用水源地危险化学品泄漏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演练。着重演示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

序及各职能部门在应急救援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，检验我市现有

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装备配置水平，提升各职能部门在应急

救援中的协调配合及应急处置能力。

举办环境监测培训班，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水平及监

测人员综合素质，在广东省第三届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练

兵比武决赛（区县站比武）中，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获得优秀组织

奖、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始兴分站代表队员获得个人总分三等

奖。

签订《郴州市生态环境局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赣州市生态环境

局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协议（2022 年 8 月）》，不断加强三地

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务实合作，共同防控区域环境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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